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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融国企改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开放日常申购、赎回业务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5 年 1 月 10 日 

一、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中融国企改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中融国企改革混合 

基金主代码 000928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4 年 12 月 16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中融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名称 中融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

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

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以及《中融

国企改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基金合同》、《中融国企改革灵

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

明书》 

申购起始日 2015 年 1 月 13 日 

赎回起始日 2015 年 1 月 13 日 
注：投资者范围指符合法律法规的可投资于证券投资基金的个人投资者、机构投

资者、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以及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允许购买证券投资基金的

其他投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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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日常申购、赎回业务的办理时间 

投资人在开放日办理基金份额的申购和赎回，具体办理

时间为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正常交易日的交

易时间，但基金管理人根据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的要求或

基金合同的规定公告暂停申购、赎回时除外。 

基金合同生效后，若出现新的证券交易市场、证券交易

所交易时间变更或其他特殊情况，基金管理人将视情况对前

述开放日及开放时间进行相应的调整，但应在实施日前依照

《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介上公告。 

三、日常申购业务 

1．申购金额限制 

申购以金额申请。投资人申购基金份额时，需按销售机

构规定的方式全额交付申购款项，投资人可以多次申购本基

金份额。代销网点每个基金账户每次申购金额不得低于 100

元人民币，代销机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通过本公司直

销柜台或网上交易平台申购本基金时，最低申购金额为 100

元人民币，单笔追加申购最低金额为 100 元人民币。 

2．申购费率 

投资人在申购本基金基金份额时，收取申购费用，申购

费率随申购金额增加而递减；投资人可以多次申购本基金，

申购费用按每日累计申购金额确定申购费率，以每笔申购申

请单独计算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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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的申购费率如下表所示： 

申购金额（M） 费率 

M<100 万元 1.5% 

100 万元≤M<500 万元 1.0% 

M≥500 万元 每笔 1000 元 

本基金的申购费用应在投资人申购基金份额时收取，不

列入基金财产，主要用于本基金的市场推广、销售、注册登

记等各项费用。 

3．其他与申购相关的事项 

基金管理人可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调整对申购金

额的数量限制，基金管理人必须在调整实施前依照《信息披

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介上公告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基金管理人可以按照《基金合同》的相关规定调整申购

费率或调整收费方式，基金管理人最迟应于新的费率或收费

方式实施日前 2 个工作日在至少一家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介及

基金管理人网站公告。 

四、日常赎回业务 

1．赎回份额限制 

投资者赎回份额不设限制。         

2．赎回费率 

本基金的赎回费率按照持有时间递减，即相关基金份额

持有时间越长，所适用的赎回费率越低，具体赎回费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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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所示： 

持有时间（N） 赎回费率 

N＜7 日 1.5% 

7 日≤N＜30 日 0.75% 

30 日≤N＜1 年 0.5% 

1 年≤N＜2 年 0.25% 

N≥2 年 0 

注：N 为基金份额持有期限；1 年指 365 天。 

投资者可将其持有的全部或部分基金份额赎回。赎回费

用由赎回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在基金份额持有

人赎回基金份额时收取。对于持有期少于 30 日的基金份额

所收取的赎回费，赎回费用全额归入基金财产；对于持有期

长于 30 日但少于 3 个月的基金份额所收取的赎回费，赎回

费用 75%归入基金财产；对于持有期长于 3 个月但小于 6 个

月的基金份额所收取的赎回费，赎回费用 50%归入基金财产；

对于持有期长于 6 个月的基金份额所收取的赎回费，赎回费

用 25%归入基金财产。 

3．其他与赎回相关的事项 

基金管理人可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调整赎回份额

的数量限制。基金管理人必须在调整实施前依照《信息披露

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介上公告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基金管理人可以按照《基金合同》的相关规定调整赎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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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率或调整收费方式，基金管理人最迟应于新的费率或收费

方式实施日前 2 个工作日在至少一家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介及

基金管理人网站公告。 

五、基金销售机构 

1．直销机构 

中融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 28 号民生金融 

中心 A 座 7 层  

电话：010-85003565  

传真：010-85003387  

联系人：许杰  

2．其他销售机构 

（1）销售机构名称：北京晟视天下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怀柔区九渡河证黄坎村 735 号 03 室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朝外大街甲 6 号万通中心 D 座

28 层 

     法定代表人：蒋煜 

电话：010-58170952 

联系人：李俊彦 

（2）销售机构名称：北京唐鼎耀华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延庆县延庆经济开发区百泉街 10 号 2 栋

236 室 



- 6 -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甲 40 号二十一世纪

大厦 A303 

法定代表人：王岩 

电话：400-8199-868 

联系人：胡明会 

（3）销售机构名称：万银财富（北京）基金销售有限

公司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北四环中路 27 号院 5 号楼 3201 内

3201 单元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北四环中路 27 号院 5 号楼 3201

内 3201 单元 

法定代表人：王斐 

联系人：吴海涛 

电话：010-53696059 

（4）代销机构名称：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罗湖区红岭中路 1012 号 

办公地址：深圳市罗湖区红岭中路 1012 号 

法定代表人：何如 

电话：95536 

（5）代销机构名称：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与福中路交界处荣超商务中

心 A 栋第 18-21 层及第 04 层 01.02.03.05.11.12.13.15.1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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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21.22.23 单元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 6003 号荣超商务中心 A

栋第 18 层至 21 层 

法定代表人：龙增来 

电话：95532 

（6）代销机构名称：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南京市中山路 288 号 

办公地址：南京市中山路 268 号汇杰广场 2 楼 201 室 

法定代表人：林复 

电话：40088-96400（全国） 

（7）销售机构名称：中天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光荣街 23 甲 

办公地址：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光荣街 23 甲 

法定代表人：马功勋 

联系人：王力华 

客服电话：400-618-0315 

网址：www.stockren.com 

（8）销售机构名称：五矿证券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 4028 号经贸中心办公

楼 47 层 01 单元 

法定代表人：张永衡 

客服电话：400-184-0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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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址： www.wkzq.com.cn 

六、基金份额净值公告的披露安排 

在开始办理基金份额申购或者赎回后，基金管理人在每

个开放日的次日，通过网站、基金份额发售网点以及其他媒

介，披露开放日的基金份额净值和基金份额累计净值。 

七、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本公告仅对本基金的开放日常申购、赎回业务事项

予以说明。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详细情况，请认真阅读本基

金的基金招募说明书。 

2．基金管理人应以交易时间结束前受理有效申购和赎

回申请的当天作为申购或赎回申请日（T 日），在正常情况下，

本基金登记机构在 T+1 日（包括该日）内对该交易的有效性

进行确认。T 日提交的有效申请，投资人应在 T+2 日后（包

括该日）及时到销售网点柜台或以销售机构规定的其他方式

查询申请的确认情况。若申购不成功，则申购款项退还给投

资人。 

销售机构对申购、赎回申请的受理并不代表该申请一定

成功，而仅代表销售机构确实接收到申购、赎回申请。申购、

赎回的确认以登记机构的确认结果为准。对于申请的确认情

况，投资人应及时查询。 

3．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

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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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收益。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中融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 年 1 月 10 日       


